
永政办规〔2024〕4号

永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永春县关于
进一步推进专利成果转化运用的

若干措施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永春县关于进一步推进专利成果转化运用的若干措施》已

经永春县政府常务会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永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11月 1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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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春县关于进一步推进专利成果
转化运用的若干措施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

十大精神，贯彻落实省委“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

推动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引导企业加大研发力度，推动企

业做大做强，结合我县实际，制定以下措施。

一、提高企业技术创造质量。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

向的高质量创新机制，引导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各类创新主

体，开展产业协同技术创新，实施促进高价值、高质量专利培育

工作。每年评选 3家企业作为高价值专利培育的转化运用典型单

位，给予资金补助 30 万元。申请补助的企业需围绕产业技术领

域建立一个高价值专利组合或专利池，该专利组合或专利池至少

包含 10 件有效专利，其中有效发明专利不少于 3 件、当年度专

利转化运用成效明显且企业产值增长 30%以上。

二、创新知识产权金融服务。支持企业开展专利质押融资、专

利保险、专利价值评估与交易运营等创新业务，扩大知识产权金融

服务覆盖面。对企业以自有发明专利质押获得商业银行、融资租赁

公司融资并按期正常还款的，贷款金额在 1000万元（含）以上的，

每笔贷款给予 5万元奖励；贷款金额在 500万元（含）—1000万元

的，每笔贷款给予 3万元奖励；贷款金额在 100万元（含）—500

万元的，每笔贷款给予 1万元奖励。

三、实施知识产权项目配套奖励。对企业实施项目获中国专

利金奖、银奖、优秀奖的，分别给予 100 万元、20 万元、1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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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一次性配套奖励；获中国外观设计金奖、银奖、优秀奖的，分

别给予 20 万元、10 万元、5 万元一次性配套奖励；获福建省专

利奖特等奖、一等奖的，分别给予 100万元、20万元一次性配套

奖励；获泉州市重大发明专利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的，

分别给予 100万元、20万元、10万元、5万元一次性配套奖励。

以上奖励按就高、不叠加原则奖励。

四、实施知识产权示范和优势企业资助。深入开展知识产权

试点示范工作，对新认定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或优势企业的，配

套奖励 10 万元；对新认定为福建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的，配套

奖励 8万元。

五、支持参加设计展会活动。支持工业设计机构、企业参加

中国工业设计展览会、中国优秀工业设计奖等展会活动，对获得

iF国际设计金奖、红点至尊奖的企业，给予 5万元的奖励；对获

得中国优秀工业设计金奖、银奖、铜奖的企业，分别给予 3万元、

2万元、1万元的奖励。

六、提升知识产权维权能力。加大对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支持企业开展国内、国外维权工作；强化多部门联动，完善知识

产权快速协同保护体系，建立企业维权绿色通道。

七、其他事项

（一）申请本措施中“高价值专利培育的转化运用典型单位”

资助的，经所在企业同意，可以以研发团队名义提出申请。

（二）本措施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涉及的奖励补

助资金列入县级财政预算。经审核后应资助（奖励）总金额超出

当年度预算上限的，按照对应预算金额除以应资助（奖励）总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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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的比例进行折算，以此确定实际资助（奖励）金额。

（三）本措施自 2024 年 11 月 1 日起执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月 31日。原《永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永春县关于

进一步推进专利成果转化运用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永政办规

〔2023〕9号）同时废止。

永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11月 1日印发


